
	附件：

	2025年莆田市直民政系统培训办班计划登记表

	序号
	主办单位
	培训班名称
	培训对象
	天数
	期数
	人次
	地点
	依据
	发放何种培训证明
	备注

	1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民政大讲坛
	市直民政系统干部
	0.5
	1
	40
	莆田
	《中共莆田市民政局党组印发<关于开展“莆田民政大讲坛”活动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莆民党组〔2019〕34号
	无
	办公室

	2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民政大讲坛
	市直民政系统干部
	0.5
	1
	40
	莆田
	《中共莆田市民政局党组印发<关于开展“莆田民政大讲坛”活动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莆民党组〔2019〕34号
	无
	办公室

	3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直民政系统党支部书记、党务工作者业务培训班
	市直民政系统党支部书记、党务工作者
	0.5
	1
	30
	莆田
	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《莆田市基层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莆委组通〔2018〕53号）
	无
	办公室

	4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民政局保密办公等业务培训
	市直民政系统涉密领导干部、新调入（考录）民政系统人员
	0.5
	1
	40
	莆田
	涉密人员保密管理指南等
	保密教育培训登记表
	办公室

	5
	莆田市民政局
	2024年度安全生产、消防、信访和12345工作培训班
	局机关各科室、下属单位负责人、业务经办人员
	0.5
	1
	40
	莆田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福建省消防条例》《信访工作条例》
	无
	办公室

	序号
	主办单位
	培训班名称
	培训对象
	天数
	期数
	人次
	地点
	依据
	发放何种培训证明
	备注

	6
	莆田市民政局
	老区生产经营和劳动技能培训
	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局（社会事务局）老区工作负责人、老区群众
	3
	1
	70
	莆田
	《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老区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莆财社〔2024〕169号）
	无
	老区建设科

	7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社会组织业务培训班
	全市性社会组织负责人
	1
	1
	395
	莆田
	《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意见》（闽委办发〔2013〕9号）
	无
	社会组织管理科

	8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养老从业人员培训班
	养老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相关人员，民政部门、乡镇养老工作相关人员，全市养老护理员、养老服务机构相关人员等养老从业者
	54
	12
	1100
	莆田
	《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莆民规〔2022〕2号）、、
《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2025年为民办实事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委〔2025〕11号）
	无
	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

	9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示范培训班
	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局儿童福利分管领导、业务负责人；部分儿童督导员、儿童主任
	0.5
	1
	30
	莆田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福建省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实施方案》（闽民童〔2025〕号）等
	无
	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科

	10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社会救助政策培训班
	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局社会救助分管领导、业务负责人；部分乡镇（街道）社会救助工作分管领导或民政办主任
	0.5
	1
	30
	莆田
	《中共莆田市委办公室 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莆田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(莆委办发[2021]6号)
	无
	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科、市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中心


	序号
	主办单位
	培训班名称
	培训对象
	天数
	期数
	人次
	地点
	依据
	发放何种培训证明
	备注

	11
	莆田市民政局
	莆田市基层老年人协会业务培训班
	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老龄业务负责人、部分基层老年人协会会长（副会长）
	1
	1
	50
	莆田
	《莆田市老龄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》
	无
	老龄工作科

	12
	莆田市婚姻登记处（市民政局财务核算中心）
	莆田市民政系统婚姻登记业务培训班
	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业务负责人、婚姻登记处负责人、婚姻登记员
	2
	1
	30
	莆田
	《婚姻登记条例》《婚姻登记工作规范》
	无
	

	13
	莆田市婚姻登记处（市民政局财务核算中心）
	莆田市民政系统事业统计和财务年报培训班
	市民政局本级、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局统计、财务人员
	2
	1
	35
	莆田
	《社会服务统计制度》
	无
	

	14
	莆田市慈康医院
	2025年莆田市精神心理学术培训班
	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及各成员单位医护人员、各精神专科医院医护人员、综合医院心理科和神经内科医生，心理协会成员、各学校心理老师、县区心理工作人员。
	1
	1
	150
	莆田
	《福建省卫生厅、福建省人事厅关于继续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卫科教[2002]290号）
	授予市级二类学分1分
	市级培训


	序号
	主办单位
	培训班名称
	培训对象
	天数
	期数
	人次
	地点
	依据
	发放何种培训证明
	备注

	15
	莆田市医学会、莆田市慈康医院
	莆田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2025年学术交流会暨心理危机干预培训班
	市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及各成员单位医护人员、各精神专科医院医护人员、综合医院心理科和神经内科医生，心理协会成员、各学校心理老师、县区心理工作人员
	1
	1
	150
	莆田
	《福建省卫生厅、福建省人事厅关于继续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卫科教[2002]290号）
	授予市级二类学分1分
	市级培训

	16
	莆田市慈康医院
	莆田市慈康医院新入职及低年资医护人员业务培训班
	慈康医院新入职及低年资医护人员
	8
	8
	60
	莆田
	《福建省卫生厅、福建省人事厅关于继续医学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卫科教[2002]290号）
	无
	院内培训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